
Finance & Accounting

2025 11·财务与会计 49

摘  要：农产品出口退税风险多发的原因在于不法企业滥用农产品增值税优惠政策，通过虚开发票等手段虚增进项

税额，导致出口退税额远超实际税负。本文选取Y公司农产品出口退税风险案例，分别剖析其在采购、出口报关、合同签

订、收汇、申报退税等环节的出口退税风险点，并思考如何利用税收大数据堵塞漏洞，防控税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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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出口退税风险是出口退税

监管的重点领域，在税务机关、外汇管

理局、海关、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之间

信息共享的情况下，非法获取出口退

税款并不容易。近年来，空箱出口等传

统骗税手法逐渐退出舞台。取而代之

的是更加隐秘的手段，例如买单配票、

虚高出口货物价格和数量、虚高生产

材料购进价等，呈现“真中有假，假中

有真”的特点。实践中通过检查退税资

料和备案单证已经很难直接发现出口

退税风险问题，使出口退税风险防控

工作难度加大。

一、Y公司案例概况

Y公司是一家主营水产品加工的

出口企业，主要产品包括罗非鱼、金鲳

鱼、鲢鱼等水产品，其中罗非鱼销售额

占整体销售额的97%以上，而出口销

售额则占总销售额的96%。作为生产

出口企业，公司适用增值税免抵退税

政策。对于收购的水产品，公司可自开

收购发票，按照核定办法中的投入产

出法计算农产品进项税额。从2013年

成立至2023年2月，Y公司共出口销售

额19.28亿元，取得出口退税款2.28亿

元。事实上，Y公司法定代表人邹某等

人冒用他人鱼塘信息进行虚假海关备

案，并伪造备案面积，虚构生产原料来

源合法性。Y公司从鱼贩处低价采购

罗非鱼作为生产原料，然后虚开农产

品收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并利用公

司掌握的多个银行账户完成支付货款

假象并实现资金回流。同时，以每年

15万元的价格租用中国香港一家外贸

公司的经营资质，掌握该外贸公司的

印章，然后与该外贸公司签订高价出

口罗非鱼的虚假合同。接着，在出口报

关时虚报出口货值和出口数量。在罗

非鱼来源、出口合同、报关、收汇等多

个环节联动完成虚高出口金额后，安

排财务人员申报骗取出口退税。2019

年以来Y公司涉嫌低值高报出口货值

约6.9亿元，高报金额约3.8亿元，骗取

出口退税约5 000万元。因为收汇金额

要跟报关单、增值税退税申报表一致，

该公司还非法购买外汇。

二、Y公司出口退税税务风

险点

（一）采购环节风险点分析

1.海关备案冒用他人鱼塘信息，

虚构原料来源。为确保出口商品的质

量，根据相关规定，出口农产品的原材

料必须来自经过海关备案和监管的养

殖场。水产品属于农产品的一类，因此

水产品出口企业必须主动向海关申请

备案其货源鱼塘，并且只能从备案的

鱼塘采购生产原料。在企业报关出口

水产品时，还必须向海关提供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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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来源证明才能进行检疫出口。

Y公司主要出口三类水产品：消

毒整鱼罗非鱼（退税率9%）、二去罗非

鱼（去鳞及内脏，退税率13%）、罗非

鱼片（退税率13%）。然而，该公司购

进的绝大部分罗非鱼并非来自海关备

案的罗非鱼养殖场，而是从各个鱼贩

子处采购，不符合海关出口的要求。为

了顺利出口，Y公司采取冒用其他人

的合法鱼塘信息向海关部门虚假备案

原料来源的手段。同时，还故意夸大备

案鱼塘的面积，将其虚报为5 000多亩。

实际上，向海关报备出口水产品来源，

必须要提供来源鱼塘的承包单位或个

人持有的养殖证。为了顺利在海关备

案水产品来源地，Y公司利用电脑软

件篡改了养殖证上的所有权人、名称

和面积等信息，以此虚假备案鱼塘。

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是从合规备案

鱼塘购进罗非鱼价格比从鱼贩子处更

高，为下一步虚高收购单价创造条件；

二是虚构从备案鱼塘购进罗非鱼假

象，使出口鱼产品符合海关出口规定。

2.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根据增

值税相关规定，一般纳税人向农业生

产者收购自产农产品的，可以自行开

具收购发票抵扣进项税额。Y公司掌

握大量渔农身份信息和银行账户信

息，先是虚开收购发票，后通过对公账

户向渔农私户转账，在短时间内这些

渔农账户将款项转到中转账户中，中

转账户资金再经过多次中转回到Y公

司的公户或者公司老板的私户。票流、

货流一致，虚构出向渔农收购罗非鱼

的假象。这个环节，Y公司取得了骗取

出口退税的关键凭证——虚高单价的

农产品收购发票。

（二）出口报关环节风险点分析

1.伪报货物名称。“低值高报”手

段在报关出口环节继续发酵，通过变

换货物品名，将市场价值较低的水产

品伪报成市场价值较高的水产品，进

一步扩大“低值高报”的空间。罗非鱼

有罗非鱼、脆罗非鱼、红罗非鱼等多

类，由于海关抽检比例低且上述鱼类

相似性高，以次充好问题很难在出口

时被发现。通过变换罗非鱼品种可虚

增出口销售额。虚高出口总货值可匹

配更多的农产品收购发票，进而骗取

更多的出口退税款。除了虚增出口额

之外，伪报货物品名还为了掩饰原料

的来源。

2.多手法虚增出口货值。除了上

述的变名出口外，Y公司还通过虚高

出口单价和虚增货物数量双重手段叠

加虚增出口货值，从而增加增值税进

项税额和出口免抵退税额。

免抵退税额是出口货值与出口

退税率之积，企业虚高出口货值可增

加免抵退税额，免抵退税额是可出口

退税金额最大值——退税尺度，提高

尺度是为了实现增值税进项税额都可

退。此外，Y公司按照投入产出法核

定扣除农产品进项税额，不能根据其

自开的农产品收购发票计算扣除，所

以Y公司要把农产品收购发票可抵扣

金额转换为核定扣除法下的可抵扣金

额，这是骗取出口退税的另一关键。投

入产出法下，当期允许抵扣的农产品

增值税进项税额=农产品单耗数量×

当期销售货物数量×农产品平均购买

单价×扣除率/（1+扣除率）。由此可

见，影响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的

因素有核定的生产单位质量产出货物

耗用的罗非鱼数量、罗非鱼收购单价、

货物销售数量、扣除率（产出货物的征

税率），同一产出货物核定单耗损量由

所在税务机关统一核定，故后三项是

影响Y公司虚高增值税进项税额骗取

出口退税的关键因素。基于上述原理，

Y公司通过虚高罗非鱼出口单价、虚

增出口数量的方式增加出口货值，使

得可出口退税最高限值增大。同时，虚

增的出口数量也使得投入产出法下计

算出的可抵扣进项税额增加。

（三）合同签订环节风险点分析

出口合同是报关和出口退税的必

备材料之一，为了配合虚高的出口销

售额，企业的出口合同金额也要虚列。

企业获取出口订单的主要方式是通过

境内代理商与墨西哥、科特迪瓦、加

蓬、多米尼等境外客户签订冻罗非鱼

（片）购销合同。为了虚高合同金额，Y

公司通过代理人与境外买家串通，以

公司名义签订与报关单、出口发票金

额一致的虚假合同交给Y公司。但是

合法经营的境外买家出于安全考虑大

多不会签订不真实合同，于是，Y公司

以每年15万元的价格租用一家中国香

港外贸公司的资质，并掌握外贸公司

合同章和银行账户。在接到真实出口

合同订单后，Y公司就伪造一份与真

实合同的合同编号、商品名称、规格型

号、重量一样，但单价高出一倍以上的

虚假合同，合同的双方为Y公司和这

家被Y公司控制的外贸公司。报关单、

海运提单、发票的交易方也虚构为外

贸公司，货物到岸后再将货物控制权

交给真正的外商企业，完成整个低值

高报出口业务闭环。

（四）收汇环节风险点分析

外汇管理局会对企业收汇情况进

行日常监控，外汇数据会传输给税务

部门，收汇不足会被多部门监控。为了

匹配虚高的出口销售额，Y公司必须

取得对应的虚假外汇资金，主要采取

两种方式，其一是与外商串通，境外买

家先将与报关单、出口发票匹配的外

汇资金打到Y公司账户，随后Y公司

又将外商多付汇部分返至外商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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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境外买家也是与Y公司代理人

签订不真实出口货值合同的买家。其

二是境外买家对虚高出口货值并不知

情，将真实货款打到Y公司账户；不

足部分，Y公司则向美元贩子、地下钱

庄购买外汇，中间贩子将外汇打到Y

公司控制的中国香港外贸公司，该公

司再将外汇打入Y公司账户，形成足

额结汇假象。由于香港是世界金融中

心，很多真实的境外买家也会通过香

港账户给Y公司结汇，因此第二种方

式较难监控。

从Y公司的报关、收汇情况来看，

其货物主要出口目的国是墨西哥，连

续多年收汇金额低于出口销售额，存

在逾期收汇、收汇不足的风险特征。同

时，在某一年度收汇金额远远大于出

口销售额，而异常外汇增量付汇国是

赞比亚，但Y公司鲜有业务出口至赞

比亚，即外汇来源地与出口地严重背

离，存在第三方付汇、买汇虚假结汇的

风险。

（五）申报退税环节风险点分析

Y公司填报的增值税附表《投入

产出法核定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计

算表》（以下简称投入产出表）反映其

可扣除的增值税进项税额。Y公司在

收购环节虚增鱼类收购价格、在报关

环节虚增出口数量，都使农产品进项

税额虚增。按照罗非鱼的加工工艺不

同，Y公司产出的罗非鱼的增值税税

率有9%和13%两种，产出货物的征税

率就是计算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扣除率。

纳税人在填写投入产出表时，将扣除

率为9%的出口货物数量转移累加到

13%扣除率的出口货物数量上，在罗

非鱼出口数量不变的情况下，进一步

虚增增值税进项税额，也称低征高扣。

至此，Y公司将报关单、出口发

票、出口合同备齐，外汇资金做平。同

时在多环节运用多种手段达到虚增增

值税免抵退税额（最大可退税金额）、

虚增购进原材料进项税额的目的，最

后安排财务人员办理出口退税申报，

骗取国家出口退税。

三、案例总结及风险防控思考

一是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的风

险。Y公司是部分虚开，表现在虚增收

购农产品数量和农产品价格上。对于

虚增收购农产品单价可以通过对比区

域内同一时期的货物单价进行风险识

别。对于虚增收购农产品数量，目前还

没有较为可靠的数据进行可比，只能

通过发票信息监测同一农户销售农产

品数量、金额异常高的情形，再结合人

工核查锁定风险。但各地陆续规范养

殖证办理，后期可通过交换农业部门

养殖证面积数据，锁定产量与养殖面

积不匹配的风险。

二是虚增出口货值的风险。出口

货值关乎出口退税额的上限，如果上

限低，上一环节已备好的农产品收购

发票税额也不能完全退还。合同方面，

Y公司通过购买中国香港外贸公司的

控制权，掌握其合同公章，伪造一份除

了货物单价虚高外其他信息与真实合

同完全相同的出口合同。报关环节按

照出口合同价格虚报货物单价，达到

虚增出口货物、提高出口退税可退税

额上限的目的。虚增货值分为虚增单

价和虚增数量两个方面。虚增单价方

面，海关比较容易监控。海关掌握全国

出口货物数据，可以动态统计出一定

时期内一类货物的均价，若高于均价

异常幅度则可预警存在虚增出口单价

风险。虚增数量方面，海关抽检比例

低，导致以次充好等手段虚增出口货

物数量很难被发现。这类风险重点出

现在生产型出口企业中，税务部门在

出口退税审核时会对比外贸企业购进

货物发票上的数量与报关单上的数量

是否一致，可防止外贸企业虚报数量

风险。具体到生产企业，可以由税务部

门根据企业的用电用水量、购进原材

料、人员数量、毛利率等指标衡量企业

生产能力是否与出口货物匹配。

三是虚假结汇的风险。Y公司因

为虚增了出口货值，要使收汇金额与

报关单、出口发票、增值税申报表一

致，逃避外汇部门对收汇不足的监管，

必须要非法买汇。这就存在一些进口

国付汇不足，一些国家无出口货物交

易但有大量付汇记录的现象，即同时

存在收汇不足、第三方付汇风险。虽然

金税工程三期系统尚只能交换到没有

付汇人的外汇数据，不能通过比对出

口发票购买方、海关报关单上收货人、

外汇数据付汇人是否一致来锁定买汇

风险，但外汇数据有付汇国（地区），

报关单数据有出口国（地区），可以对

出口国、付汇国进行归集，分析出收汇

不足、第三方付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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